
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

类别 内容

1 名称
潘州大道（市民大道-高铁段）道路节点风

貌提升工程项目工程设计及造价咨询服务

2 项目业主情况

项目业主：茂名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新

城分局

地址：茂名市电白区奥体大道 129 号

电话：13902543518

3 中介服务名称 工程设计、造价咨询服务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1.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具备市政行业乙

级或以上资质。

2.需要回避的机构:与采购单位存在隶属或

利害关系的工程设计及造价咨询服务机构

3.其他要求:无。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项目基本情况：

一、道路设施修复:修复更换潘州大道(绿道

四季印象小区段)破损路缘石、人行道砖;拆

除指定区域破损围挡;在绿地节点加装自动



喷灌系统;清理、外运场地垃圾并回填种植

土;更换部分路段花岗岩路缘石及景观节点

花岗岩汀步，提升设施耐久性与整体美观。

二、绿化景观提升:对广湛铁路沿线(潘州大

道段)两侧绿地进行植被补植优化，强化生

态屏障与景观连续性;对绿道四季印象、省

实高中部口袋公园、市民大道西侧及指定项

目工地绿地进行景观升级，增种特色乔灌木

及地被植物，营造层次丰富、整体协调的景

观界面

根据相关设计规范及业主要求开展本项目

设计及造价服务工作，主要提供施工图设

计、预算编制服务。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1.提供服务的时间、地点、方式:5 个自然日，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

2.提供服务的地点:在中介服务机构办公场

所提供服务。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下浮率报价，下浮率区间为

0-99.99%。

3.计价标准：《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

计价格[2002]10 号。



造 价 咨 询 费 参 照 茂 名 市 物 价 局 茂 价

[2011]120 号文件、广东省物价局粤价函

[2011]742 号文件的收费标准计取。

8 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本项

目服务期为 5 个自然日，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开始计算。

9 验收

1.验收时间：服务完成后验收。

2.验收程序：双方共同验收。

3.验收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4.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验收不合格的中

介服务机构整改、重新制作。

10 结算方式
结算方式以双方合同为准。

11 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对方

可以要求其支付合同款。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和广东省

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

13 备注

1.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

“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

构应当使用有关“合同范本”；如果监督管

理部门未有“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

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合同编）》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

定合同。

2.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采购公告、采

购结果的内容一致。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

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

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

争议方法等（即表格中的序号 1-13）。

3.合同的变更、终止等，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